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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达到1%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实际控制人吴培服先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4,688,342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3%。

近日公司收到吴培服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吴培服先生于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7月15日

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488,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

2018年12月4日，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沃盈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平安大华资

管计划”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074,4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平安大华资

管计划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培服先生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总和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份

（股）

减持比例（

%

）

吴培服 集中竞价

2019

年

6

月

12

日

5.122 3,000,200 0.26

2019

年

7

月

11

日

5.067 1,708,740 0.15

2019

年

7

月

12

日

5.087 1,580,000 0.14

2019

年

7

月

15

日

5.127 5,200,000 0.45

平安大华资管计划 大宗交易

2018

年

12

月

4

日

5.21 5,074,458 0.44

合计

16,563,398 1.43

2、股东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份比例（

%

）

吴培服

合计持有股份

315,946,969 27.32 304,458,029 26.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8,986,742 6.83 67,497,802 5.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6,960,227 20.49 236,960,227 20.49

平安大华资管

计划

合计持有股份

5,074,458 0.44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74,458 0.44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本次减持前，吴培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15,946,9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2%，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本次减持后，吴培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04,458,0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3%，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

次减持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的股东未作出过有关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2、平安大华资管计划非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培服先生一致行动人。

本次减持后，吴培服先生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3、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相关

制度的规定。

4、本次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经披露的承诺、减持股份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数量：41,489,989股

发行价格：11.2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467,177,276.14元

募集资金净额：461,930,587.47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41,489,989股

股票上市时间：2019年7月18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年7月18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后，公司股权结构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姜巨舫 罗国良 应徐颉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徐得均 武滨 项先权

_________________

李蓥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____

华佳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

彭浩 张建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__

王青山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确认本报告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

字律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报告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张伟 吕炜劼 陈威杰

负责人：彭雪峰

授权代表（签字）：

王隽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019年7月16日

会计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确认本报告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内

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中引用的验资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报告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钟炽兵 王璟

签字注册会计师：

阮铭华

负责人：

邱靖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年7月16日

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简 称 释 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英特集团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商业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东大会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本报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元、万元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为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

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错误。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INT' L GROUP CO.,LTD．

股票简称 英特集团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0411

法定代表人 姜巨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609120272T

注册资本

本次发行前：

207,449,946

元

本次发行后：

248,939,935

元

成立日期

1995

年

12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江南巷

2

号

3

幢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

号中化大厦

邮政编码

310004

电话

0571-86022582

传真

0571-85068752

电子信箱

tanjiang2009@foxmail.com

公司网址

http://www.intmedic.com/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医药信息咨询，医疗器械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

息咨询，健康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会展服务，医药研发，经营进出口

业务。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情况

1、上市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18年9月25日，发行人召开了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年）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华润医药商业及

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并提交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11月6日，发行人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批准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年）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华润医药商业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浙江省国资委的批准

2018年10月22日，浙江省国资委出具《浙江省国资委关于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批复》

（浙国资产权【2018】29号），同意发行人向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英

特集团总股本的20%，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5,000万元。

3、中国证监会核准

2019年3月12日，英特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9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86号）。

（三）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19年6月26日），发行价格为其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12.51元/股的90.01%，即11.26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本次发行方案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于2019年6月25日向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

书》。截至2019年6月26日，发行对象已足额缴纳了认购款，共计467,177,276.14元。发行对象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元

/

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1.26 41,489,989 467,177,276.14

（四）发行时间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T-1 2019

年

6

月

25

日 周二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方案

T 2019

年

6

月

26

日 周三

向发行对象发送《缴款通知书》

发行对象向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缴款

T+1 2019

年

6

月

27

日 周四

主承销商账户验资

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划入发行人账户

发行人账户验资

T+2 2019

年

6

月

28

日 周五

发行人出具发行情况报告书

主承销商出具发行过程与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

T+3 2019

年

7

月

1

日 周一 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发行总结材料

T+4 2019

年

7

月

2

日 周二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

T+10 2019

年

7

月

10

日 周三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上市申请材料

（五） 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为定价发行。

（六）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为41,489,989股。

（七）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 （2019年6月26日）， 发行价格为其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12.51元/股的90.01%，即11.26元/股，该价格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1个交易日收盘价12.38元/股的90.95%。

（八）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67,177,276.14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不含税）

发行费用明细 保荐承销费 审计验资费 律师费 证券登记费 发行费用总额

金额（元）

4,716,981.13 113,207.55 377,358.49 39,141.50 5,246,688.67

（十）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1,930,587.47元。

（十一）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截至2019年6月26日，发行对象已足额缴纳了认购款，共计467,177,276.14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

述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9]29703号《验证报告》。

2019年6月27日，坐扣保荐承销费不含税金额4,716,981.13元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剩余募集资金462,460,295.01元划

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天职业字[2019]29704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报告，英特集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467,177,276.14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

额5,246,688.6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61,930,587.47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41,489,989.00元，超出股本部分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420,440,598.47元。

（十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浙商证券、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三）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已于2019年7月2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

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四）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257号

法定代表人：李向明

注册资本：519,170.3356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和第

一类精神药品（含小包装原料药、小包装麻黄素原料、罂粟壳）、第二类精神药品（含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西药品种不

含A型肉毒毒素、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保健食品、营养补剂、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包装食品；货物包装托运

（仅限分公司经营）；普通货物运输；冷藏保温运输；代理记账；销售百货、化妆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

器、制药机械设备、办公用品、办公设备、家具；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仓储装卸服务；展览、展示；医院药库管理服务；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

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

算数据中心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1）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发行前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①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人与华润医药商业及其子公司存在医药产品购销交易，2018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华润医药商业及其控股子公司

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金额13,445.07万元，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金额9,012.67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定价原则

2018

年度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购买商品

华润医药商业及其

子公司

药品、医疗器械

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具

体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13,445.07

销售商品

华润医药商业及其

子公司

药品、医疗器械

9,012.67

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与华润医药商业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华润医药商业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2019年度交易预计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定价原则

2019

年度预计发生金

额（万元）

购买商品

华润医药商业及其

子公司

药品、医疗器械

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具

体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15,000.00

销售商品

华润医药商业及其

子公司

药品、医疗器械

9,000.00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正常开展的经营活动，预计2019年度全年与华润医药商业及其子公司的采购、销售金

额占公司采购总额、营业收入比例均在1%以下，因此相关交易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该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公平原则进行，

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3、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月）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41,489,989 36

4、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发行对象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参与本次增发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任何以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

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或接受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形，亦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的规定。

（十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

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当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

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手

续；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十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

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保荐协议、承销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过

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发行相关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对象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有对价已经支付。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9年7月9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

（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其已受理上市公司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

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41,489,989股，均为限售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证券代码：00041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2019年7月18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2年7月18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本公司前10名股东变动情况

1、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截至2019年3月31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1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61,986,136 29.88

2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4,691,447 21.54

3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6,893,400 3.32

4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6,695,226 3.23

5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6,686,389 3.22

6

许建妹

2,448,618 1.18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43,100 0.94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20,800 0.93

9

刘丽萍

1,911,900 0.92

1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07,000 0.53

2、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按截至2019年3月31日情况推算）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1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61,986,136 24.90

2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4,691,447 17.95

3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41,489,989 16.67

4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6,893,400 2.77

5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6,695,226 2.69

6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6,686,389 2.69

7

许建妹

2,448,618 0.98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43,100 0.78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20,800 0.77

10

刘丽萍

1,911,900 0.77

3、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增加的股份数量

（股）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2,875 0.06 41,489,989 41,622,864 16.7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7,317,071 99.94 - 207,317,071 83.28

股份合计

207,449,946 100.00 41,489,989 248,939,935 100.00

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全面摊薄后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 目

2018

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3

月

/2019

年

3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38 0.15 0.12

每股净资产（元）

4.48 5.59 4.64 5.72

注：1、发行前数据源自英特集团2018年年度财务报告、2019年一季度财务报告；

2、发行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018年12月31日或者2019年3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发行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2018年12月31日或者2019年3月31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四）公司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总额

10,025,585,299.34 8,992,511,131.85 9,083,390,592.01 6,987,141,559.73

负债总额

7,866,885,280.39 6,909,113,975.99 7,178,186,512.02 5,290,333,963.3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963,067,234.86 930,300,775.03 843,398,015.66 758,708,094.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58,700,018.95 2,083,397,155.86 1,905,204,079.99 1,696,807,596.35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5,682,323,196.02 20,492,140,937.77 18,907,331,040.58 17,257,326,550.14

营业利润

98,484,762.99 305,845,558.77 272,403,672.94 259,301,472.52

利润总额

96,272,006.87 306,576,824.78 275,818,425.70 265,749,366.31

净利润

70,745,595.17 223,864,727.39 191,451,062.67 191,878,85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30,487,825.87 93,851,378.92 83,490,544.20 86,847,59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9,297,131.54 90,660,607.60 79,604,536.00 82,754,520.75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94,477,095.05 166,314,176.10 158,458,167.17 141,528,430.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6,975,174.31 -134,639,417.71 -187,240,248.75 -107,727,208.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1,147,725.66 -133,832,543.02 818,213,795.81 53,726,168.14

现金及等价物净增加

额

-440,304,543.70 -102,157,784.63 789,431,714.23 87,527,390.40

4、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9.3.31/

2019

年

1-3

月

2018.12.31/

2018

年度

2017.12.31/

2017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23 1.25 1.16 1.20

速动比率（倍）

0.93 0.89 0.83 0.8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55.82% 56.29% 66.18% 82.54%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8.47% 76.83% 79.03% 75.7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4.95 5.35 5.36 5.74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9.72 8.70 9.10 9.79

每股净资产（元）

4.64 4.48 4.07 3.6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5.28 0.80 0.76 0.6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2.12 -0.49 3.81 0.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

收益（元）

基 本

0.15 0.45 0.40 0.42

稀 释

0.15 0.45 0.40 0.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

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3.17% 10.09% 9.90% 11.45%

加权平均

3.22% 10.58% 10.42% 12.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

收益（元）

基 本

0.14 0.44 0.38 0.40

稀 释

0.14 0.44 0.38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

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3.04% 9.75% 9.44% 10.91%

加权平均

3.09% 10.22% 9.94% 11.55%

注：2019年1-3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已按年化计算。

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各期末，公司资产结构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19.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流动资产合计

912,327.58 91.00 809,777.82 90.05 817,931.53 90.05 627,600.69 89.82

非流动资产合计

90,230.95 9.00 89,473.29 9.95 90,407.53 9.95 71,113.47 10.18

资产总额

1,002,558.53 100.00 899,251.11 100.00 908,339.06 100.00 698,714.16 100.0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3月31日， 公司的资产总额分别为698,714.16万元、908,

339.06万元、899,251.11万元和1,002,558.53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比重较高，分别为89.82%、90.05%、90.05%和91.00%，

基本符合医药流通行业的行业特点。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提高，存货和应收账款金额同步增长，资产总额逐年增大。

（2）负债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各期末，公司负债结构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19.0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金额

（万元）

比例

（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金额

（万元）

比例（

%

）

流动负债合计

742,102.93 94.33 646,302.67 93.54 705,792.38 98.32 524,059.61 99.06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585.60 5.67 44,608.73 6.46 12,026.27 1.68 4,973.79 0.94

负债总额

786,688.53 100.00 690,911.40 100.00 717,818.65 100.00 529,033.40 100.00

截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3月31日， 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529,033.40万元、717,

818.65万元、690,911.40万元和786,688.53万元。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张，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票据和债券等债权融资方式满足公

司不断增大的营运资金需求，公司负债规模呈增长趋势。

（3）资产管理能力分析

项 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95 5.35 5.36 5.74

存货周转率（次）

9.72 8.70 9.10 9.79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5.74次、5.36次、5.35次和4.95次，整体呈下降态势，主要系随着“两票制” 的

推进，公司减少了与医药流通企业的交易，与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疗机构的业务规模增加。公立医疗机构账期相对较长，使

得应收账款周转率有小幅下降。医疗机构普遍资信水平较高，应收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9.79次、9.10次、8.70次和9.72次，公司存货周转率整体保持较高水平。

（4）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568,232.32 2,049,214.09 1,890,733.10 1,725,732.66

营业成本

530,733.98 1,913,768.97 1,776,199.53 1,628,092.29

销售费用

13,936.88 53,783.98 39,549.22 28,827.59

管理费用

7,972.78 30,586.62 31,238.46 28,077.28

财务费用

4,317.40 16,314.79 13,583.88 11,389.36

营业利润

9,848.48 30,584.56 27,279.98 25,930.15

利润总额

9,627.20 30,657.68 27,581.84 26,574.94

净利润

7,074.56 22,386.47 19,145.11 19,187.8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3,048.78 9,385.14 8,349.05 8,684.7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批发及零售业务，涵盖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全民覆

盖的医保体系的建立、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以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的总体市场规模不断增长。“两票

制”政策的深入执行，将进一步压缩药品流通环节，提升产业集中度，有利于作为区域龙头之一的英特集团稳步发展。报告期

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度，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79,013.99万元、164,

335.53万元和156,728.19万元，公司主要业务毛利率分别为5.50%、5.89%和6.37%，呈增长态势。

公司的销售费用主要是职工薪酬和运输仓储费，合计占销售费用70%以上。其中职工薪酬主要系销售人员的薪酬，运输仓

储费主要系公司物流仓储基地资产的折旧、配送支出和相关人员工资。2017年和2018年度销售费用增长较快，一方面原因是

由于业务规模增长，职工薪酬、运输仓储费等与销售直接相关的费用增加；另一方面原因是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初共完成

温州一洲等12家公司的收购，上述公司发生的销售费用从2017年下半年纳入合并报表。

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28,077.28万元、31,238.46万元和30,586.62万元，管理费用占同期营业

收入比例分别为1.63%、1.65%和1.49%。管理费用主要为职工薪酬，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报告期内管理费用金额逐年略有

上升。

公司财务费用主要包括利息支出净额、手续费支出等。

（5）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19.03.31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比率（倍）

1.23 1.25 1.16 1.20

速动比率（倍）

0.93 0.89 0.83 0.8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

）

55.82 56.29 66.18 82.54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

）

78.47 76.83 79.03 75.72

截至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和2019年3月31日， 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5.72%、

79.03%、76.83%和78.47%。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且整体呈增长态势。

公司上市以来未进行过股权融资，近年来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性资产规模持续增加，

自身积累资金无法满足业务增长的需要。报告期内，公司的债务融资以银行短期借款为主，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重较高，公

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水平较低，有必要对融资结构进行合理规划和适当优化。

（6）现金流量分析

最近三年又一期，公司现金流量简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447.71 16,631.42 15,845.82 14,152.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97.52 -13,463.94 -18,724.02 -10,772.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114.77 -13,383.25 81,821.38 5,372.62

2016年度、2017年度及2018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4,152.84万元、15,845.82万元和16,631.42万元，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均呈现净流入，主要得益于公司建立并执行严格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对应收账款进行了有效管

理，以降低应收款回收的风险。2019年1-3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9,447.71万元，主要因为公司惯例一般在每年

末集中销售回款，使得2019年1-3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呈现净流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及报告期内公司同期情况基

本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总体处于现金净流出状态，公司为推进浙江全省医药物流平台战略布局，投资建设了宁波、温

州、金华医药物流中心，使得“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项目金额较大；同时在医药流通行业

“两票制”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医药流通企业迈入整合时代，为不断完善浙江省内布局，公司并购了温州一洲等公司，使得“取

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项目金额较大。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1-3月，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372.62万元、81,821.38万元、

-13,383.25万元和73,114.77万元。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9年1-3月筹资活动现金流呈现净流入，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

逐渐扩大，对营运资金需求增大，从而增加筹资规模所致。2018年末公司根据销售回款、货币资金情况，对部分银行借款进行

了归还，使得2018年度筹资净现金流为负。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保荐代表人：彭浩、张建

项目协办人：华佳

其他项目组成员：陈晰月、周光灿、金晓芳

联系电话：0571-87901627

传真：0571-87903239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彭雪峰

授权代表：王隽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大厦7层

经办律师：张伟、吕炜劼、陈威杰

联系电话：010-58137799

传真：010-58137788

（三）审计验资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邱靖之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

签字注册会计师：钟炽兵、王璟、阮铭华

联系电话：0571-28105158

传真：0571-28105159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上市公司聘请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双方于2018年10月15日签署了保荐协议。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指定彭浩、张建担任本次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保

荐工作，履行发行保荐职责。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英特集团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

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九、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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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7月16日，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文龙及主要股

东缪进义、徐群、袁爱国、黄春洪、邹国栋、邹玉萍（以下简称“转让方” ）通知，经转让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

股份转让交易事项并解除与深圳丽景融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景融合” ）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及《投票权委托协议》。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后，钱文龙、缪进义与丽景融合不构成一

致行动人关系。

一、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2019年1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钱文龙及主要股东缪进义、徐群、袁爱国、黄春洪、邹国栋、邹玉萍与丽

景融合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钱文龙、缪进义与丽景融合签订了《投票权委托协议》。具体详情请见公司

于 2019年2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投票权委托协议〉暨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

二、终止本次股份转让的情况

深圳丽景融合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政府， 本次股份转让需取得河南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但协议签订至今，经转让方多次催促，丽景融合未取得所属河南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复文件，因此《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均未生效。经转让方协商，一致决定

终止本次股份转让交易事项。

1、转让方钱文龙、缪进义、徐群、袁爱国、黄春洪、邹国栋、邹玉萍已向丽景融合发出了《关于解除协议的

通知函》，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终止本次股份转让事宜。

2、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及《投票权委托协议》后，钱文龙、缪进义与丽景融合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各方无需继续履行协议约定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终止不会对公司业绩及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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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7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 2019年6月27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1280�号）。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相关问题逐一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回

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和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公告后 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

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文件。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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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集团” 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已完成，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润医药商业”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41,489,989股。同时，公司近日收到通知，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国际

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 ）的子公司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产业集团” ）、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辰投资”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向华润医药商业转让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合计8,297,998股。因本次非公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以及前述大宗交易减持行为，国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由54.65%下降为42.21%，华润医药商业持有公司20%股份。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权益变动情况

英特集团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华润医药商业发行A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0%。2019年6月26日，华润医药商业缴款认购英特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41,489,989股，认购价格为11.26元/股，上市公司总股本

由207,449,946股增至248,939,935股，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

股东名册。

2019年7月9日，健康产业集团通过大宗交易向华润医药商业转让所持英特集团的全部股份，合计6,686,389股，转让价格为

11.26元/股；华辰投资通过大宗交易向华润医药商业转让英特集团1,611,609股，转让价格为11.26元/股。

2、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国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润医药商业持股比例变动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股份变动情况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东名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国贸集团

61,986,136 29.88 0 61,986,136 24.90

健康产业集团

6,686,389 3.22 -6,686,389 0 0

华辰投资

44,691,447 21.54 -1,611,609 43,079,838 17.31

合计

113,363,972 54.65 -8,297,998 105,065,974 42.21

华润医药商业

0 0

41,489,989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49,787,987 20.00

8,297,998

（大宗交易增持）

总股本（股）

207,449,946 41,489,989 248,939,93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国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英特集团105,065,974股股份，占英特集团股份总数的42.21%。本

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健康产业集团持有英特集团股票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上市公司股份，不适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华辰投资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英特集团股份比例不超过2%。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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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86号）核

准，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集团” 、“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41,489,989股，发行价格为11.26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467,177,276.14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61,930,587.47元。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6月27日全

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

[2019]29704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主要由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借款

方式使用，用于满足日常经营活动的流动资金需求。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的议案》。近日，公司与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

坝头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教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滨江支行（注

1

）

631231016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头支行

1202020129900351893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体育场路支行（注

2

）

1202021019900075376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教路支行

571900068610603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教路支行

571900088810401

注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滨江支行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管辖分支机构。

注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体育场路支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头支行管辖分支机构。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所称甲方为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丙方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管辖分支机构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上述专户仅用于甲方根据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的资金使用安排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

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彭浩、张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

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每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1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

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

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0年12月31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

用。

四、《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所称甲方为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丙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羊坝头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教路支行，丁方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乙方已在丙方及管辖分支机构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乙方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甲、乙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乙、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丁方每半年

对甲、乙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彭浩、张建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甲、乙方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当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甲、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查询甲、

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乙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每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10%的，丙方应当及时

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

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

的，甲、乙方或者丁方可以要求甲、乙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丁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0年12月31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

备用。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7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九年七月


